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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一、本次交易概述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陵体育”）于

2024年12月1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苏州金陵材料工

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陵材料”）60%的股权转让给苏州精字材料有限公

司转让价格100.00万元(金额大写壹佰万元整）。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金陵材料股权，金陵材料将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精字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MAE79Q0E39  

3.法定代表人：沈彩娣 

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资本：100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新材料技术研发，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体育健康服务;橡胶制品制造，橡胶

制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消费用智能设备制造，

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体育赛事策划，户外用品销售;地板制造，健身休闲活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软件开发，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制鞋原辅材料制造，制鞋原辅材料销售;塑料

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经查询，苏州精字材料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苏州精字材料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子公司无业务往来，不存在大额的债权债

务，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产权、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转让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金陵材料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MA265LNQX8 

3.法定代表人：陆海燕 

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公司地址：苏州市张家港市南丰镇东沙街道人民西路56号 

6.注册资本：2000万元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新材料技术研发，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体育健康服务;橡胶制品制造，

橡胶制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消费用智能设

备制造，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体育赛事策划，户外用品销售;地板制造，健

身休闲活动，软件开发，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对外

承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制鞋原辅材料制造，制

鞋原辅材料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本次交易完成前，金陵材料的股权结构如下：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

股份有限公司 

60% 1200.00 0% 0.00 



苏州精字材料有限

公司 

0% 0.00 60% 1200.00 

合计 100%   

 

9.金陵材料的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元 

        

10.其他说明 

本次转让标的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结合金陵材料目前经营现状及未来发展等因素，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次

股权转让金陵材料60%股权之转让价格为100.00万元。 

五、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系一家按照中国法律设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住所为张家港市南丰镇海丰路，法定代表人为李剑刚。 

乙方：苏州精字材料有限公司，系一家按照中国法律设立的有限公司，住所

为张家港市杨舍镇向阳新村5幢，法定代表人为沈彩娣。 

鉴于：甲方为苏州金陵材料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持有金陵材料60%的股

权，因金陵材料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将所持有金

陵材料股份转让给乙方。现双方经平等、友好协商就股份转让等事项达成如下协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080481.09 17637227.93 

负债总额 22486362.58 20135146.15 

净资产 -1405881.49 -2497918.22 

营业收入 27428649.99 12500511.26 

营业利润 -5746804.22 -1076281.73 

净利润 -5773279.73 -1092036.73 



议： 

1、甲乙双方就金陵材料转让股权后金陵材料现有资产与负债处置达成如下分

配方案：甲方将其持有金陵材料6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1,000,000.00】元。乙方于本协议签署后十日内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壹佰万元

整，金陵材料股权及工商登记变更后，支付完成后甲方放弃对金陵材料所有财产

的分配权。金陵材料投资的设备归乙方所有，甲方配合办理过户手续；  

2、若金陵材料转让过程中出现或发生的其他债务随股权转让由乙方承担； 

3、本次转让的股权中若有未实缴的部分，由受让方承担剩余实缴的出资义

务，不得向转让方主张任何责任。  

4、双方就转让股权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且按上述分配方案完成资产分配

及股权转让手续后，双方就股权转让事项再无争议，双方均不得就股权转让事宜

在任何地方提起诉讼/仲裁。 

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项下各条款。 

2、任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由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20万元，同时守约

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守约方为维护权利而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

费、诉讼费、公证费等。 

3、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每一份均具有同等

的法律效力。 

六、本次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整体经营规划，能够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有利于

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业务发展和持续盈利能力，不会出现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间接持有金陵材料股权，金陵

材料也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七、备查文件 

1.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8日 


